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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整改专项行动

全力抓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无相关手续化工企业问题的
整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整改到位，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意见中涉及的无相关手续化工企业问题整改，明确整改要求，明确
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逐项抓好落实。对全县所有化工企
业全面排查整改，确保9月15日前化工企业手续不全问题全部整改
到位，9月24日前化工企业整改工作达到整体销号要求。

对化工企业存在立项、规划、土地、环评手续不完善等问题，
分类施策、完善整改。对存在问题企业，若符合产业政策、总体
规划或可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立即整改，并完善相关手续；对
不符合产业政策、总体规划或无法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依法依
规予以关停取缔，并强化监管，防止复工复产、“死灰复燃”。

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转办问题整改专项行动

在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转办问题整改专项行动中，我县以
中央环保督察组 45 个信访转办件和省级环保督察信访转办件
全部整改到位为目标，按照问题不查清不放过、不处理不放过、
不整改不放过、不追究不放过、长效机制不建立不放过的“五个
不放过”工作要求，强化督查监管，提升整改质量。坚持解决突
出环境问题和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重点督查问题整改和巩固
实效情况，确保已完成整改问题高标准验收，严防反弹；推动正
在整改问题加快进度，细化责任单位、整改方案、责任人和完成
时限，确保9月底前所有转办问题整改到位。

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安排部署阶段（9 月 4 日-9 月 6 日）。
成立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转办问题整改专项行动组，制定实施方
案，组建工作班子，落实人员队伍，明确职能分工，全面安排部署。
督查整改阶段（9 月 7 日-9 月 30 日）。通过调度推进、现场督查、
通报问责、销号验收等措施，集中对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转办问题
开展全面排查、建立台账、督促整改，确保按时完成整改目标。总结
提升阶段（10 月 1 日-10 月 8 日）。对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转办
问题情况认真进行总结，要有情况、有分析、全覆盖。同时逐案完
善档案，建立问题监管长效机制，确保整改问题不反弹。

城区餐饮油烟整治专项行动

9月6日开始到10月7日，城区餐饮油烟整治专项行动全面展
开。全面排查城区所有餐饮服务业单位，重点整治在居民住宅楼
内、商住综合楼内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
层内经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特别是群众反映
强烈的餐饮服务经营单位及个人。通过检查污染治理设施和油烟
排放状况，查处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体户，确保9月30日前，对产生

油烟的餐饮经营业户，整治规范一批，取缔关停一批，转型转产一
批，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油烟达标排放。

集中整治行动分为三个阶段。全面核查阶段（9月6日至9
月10日）。分类登记，摸清底数，一是摸清不准经营餐饮油烟项
目的区域；二是摸清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
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的餐饮经
营业户。按“一户一档”的要求，建立完善管理档案，加强跟踪监
管，确定整改方向。集中整治阶段（9月11日至9月30日）。对调
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分类整治。对违法在居
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
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的产生油烟的餐饮经
营业户一律由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关闭。对查处
后拒不整改的，一律函告相关单位停止供应水、电、气。依法处
罚，对态度粗暴、阻扰执法的，从严从重处罚。总结验收建立长
效机制阶段（10月1日至10月7日）。专项行动组对整治情况进
行检查验收，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确保餐饮油烟整治效果。

畜禽养殖及屠宰市场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在畜禽养殖及屠宰市场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我县重点针
对养殖区粪污处理设施、污水乱排乱放、异味扰民、内外环境脏
乱差等问题，开展逐项排查和集中整治，9月底前，实现全县规模
化畜禽养殖粪污设施配建率达到100%，确保污水、异味治理到
位，不反弹。加强对屠宰市场运行情况的监督管理，坚决杜绝环
境污染和私屠滥宰行为发生。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尚未建设粪污处
理设施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必须在9月底前按要求建设完成并投
入使用。引导养殖专业户建设粪污处理设施，杜绝粪污直排。
对12345热线反映强烈的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重点关注，确保
粪污处理设施完善。

全力抓好粪污处理设施问题整改。对全县182家规模化养
殖场，逐一排查，责任落实到人，对已建成粪污处理设施的畜禽
规模养殖场，看是否做到“两分”、“三防”、“两配套”，看粪污处理
设施是否有损坏，是否正常运转，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到位。

彻底整治养殖场环境卫生。所有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开展卫
生大扫除，清除场区内外垃圾、杂物、粪污，坚决杜绝粪便乱堆乱
放，污水横流现象。

切实抓好屠宰市场监督管理。加强对屠宰场的监管，重点
监督是否有污水乱排外排现象，是否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加强屠宰市场监管，坚决查处私屠滥宰行为和污染环境问题。

加大依法处罚力度。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拒不建设
粪污处理设施，或粪污处理处理设施运转不正常，或粪污直排污
染环境的行为，有关执法部门严肃查处，顶格处罚。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根据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县政府

决定自9月6日至10月8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

项行动，重点开展化工企业整改、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转办问题整改、城区餐饮油烟整治、畜

禽养殖及屠宰市场环境整治四项专项行动。

行动按照全面整改和专项整治相结合的原则，集中整治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保突出问

题，全面完成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转办问题整改任务。同时，严格落实环保责任，立行立改，

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重点开展化工企业整改、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转办问题整改、城区餐饮油烟整治、畜禽养殖及屠宰市场环境整治四项专项行动

我县重拳出击集中整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我县重拳出击集中整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济阳第十三批省环保督察转办件已办结
山东省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第十三批信访件涉及济阳县的共3件。截止9月11日，已办结，现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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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济阳县回河镇220国道机械
工业园内的巴顿化肥厂和沃土源
肥料厂环评手续为掺混，目前实际
从事肥料生产工作，要求查处。

2. 济阳县仁风镇仁风街瓜果
市场附近（具体位置不祥）有一家
无名机压氯化铵颗粒厂，没有环评
手续，要求查处。

3. 济阳县曲堤镇 220 国道收
费站向南500米的小路向东500米
路北一家无名肥料厂，曲堤镇 220
国道纤维板厂内西南角一家科沃
肥料厂，没有环保手续，每天20:00
以后生产，要求查处。

来电人反映，8月 30日其曾向
督察组举报：济阳县济北济北街道
办事处中央华府瑞和园 1 号楼沿
街饭店（三鲜特色馆、邻家小厨、泉
城菜馆），将油烟机放置在 2 单元
门口，油烟直接排放到下水道内的
问题。2018年 8月 31日中午有人
员到现场进行查处，但是 9月 1日
以后仍旧正常经营，油烟扰民，要
求彻底查处。

1.济阳县孙耿镇老杜村内104
公路西有两个养鸡棚，每个棚里有
数千只鸡，养鸡棚距离村民住宅
40米左右，气味扰民严重，希望查
处。

2.济阳县孙耿镇小杜家村、卞
家村和高官屯村，三个村内的水沟
相连，现水沟内的水发臭，不确定
污染源，希望尽快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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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举报件反映的“巴顿化肥厂”名为山东巴顿化肥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建有年产2万吨掺混肥料生产项目，该项目于2015年7月28
日通过济阳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济阳环报告表〔2015〕45号，于 2017年 8月 7日通过环保竣工验收，验收文号为济阳环建验
〔2017〕31号。该公司主要原料为外购袋装成型尿素颗粒、磷酸二胺颗粒以及氯化钾颗粒，主要生产工艺为：筛选、上料、输送、搅拌混匀、
分装，主要产品为掺混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因市场行情原因未生产。9月5日，济阳县环保局请专家组对山东巴顿化肥有限公司厂内
设备及工艺是否与环评一致进行了现场核查，经核查该公司未新增设备和产能，生产工艺无变化。

举报件反映的“沃土源肥料厂”名为山东沃土源化肥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建有年产2万吨掺混肥、控释肥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9月
5日通过济阳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济阳环报告表〔2016〕62号，于2016年12月21日通过济阳县环境保护局验收，验收文号为济
阳环建验〔2016〕16号。该公司主要原料为外购袋装成型尿素颗粒、磷酸二胺颗粒、氯化钾颗粒以及硫酸铵颗粒，主要生产工艺为：投料筛
分、上料、输送、筛分混匀、分装，主要产品为控释肥和掺混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因市场行情原因未生产。9月5日，县环保局请专家组
对山东沃土源化肥有限公司厂内设备及工艺是否与环评一致进行了现场核查，经核查该公司未新增设备和产能，生产工艺无变化。

2.举报件反映的“无名机压氯化铵颗粒厂”名为济南三丰肥料有限公司，位于济阳县仁风镇西街，无环评手续。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
生产，现场有设备、原料及产品，具备生产能力。

3.举报件反映的“曲堤镇220国道收费站向南500米的小路向东500米路北一家无名肥料厂”名为山东美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该公
司主要建有化肥仓储项目，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于2018年2月5日备案，备案号为201837012500000037。现场检查时，仓库内存放部
分肥料，仓库北侧存放有部分设备，未接入三相电源，未安装，经风吹雨淋已生锈破旧。

举报件反映的“曲堤镇220国道纤维板厂内西南角一家科沃肥料厂”名为济南科沃肥业有限公司，无环评手续，现场检查时发现无动
力电，仅有照明用电，不具备生产条件，仓库内有部分生产设备和肥料，现场没有生产迹象。

1.此件问题系针对第九批 JND0830-0504号转办件办理结果。
2.在第九批 JND0830-0504号转办件的办理中，济阳县相关部门查明：8家餐饮饭店均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经营业户自行安装烟道，

将烟气管道直接接入雨水管网，其中5家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另外3家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济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针对8家餐饮业户在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内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行为，分
别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济综执限改字2018第3027号至3034号），责令8家餐饮业户立即停止营业进行整改；9月3日对8家餐饮
业户立案调查（济综执处字2018第184号至191号），拟分别作出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当日，8家餐饮饭店落实整改，三鲜特色馆
转行经营不产生油烟的凉菜等项目，其余7家餐饮饭店均停止营业。

3.针对此件反映的问题，9月4日，济阳县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再次现场核实：三鲜特色馆餐饮饭店正在营业，其余7家餐饮饭店均处于
停业状态。三鲜特色馆、邻家小厨和泉城菜馆北墙外业主自设的烟道均未拆除，三鲜特色馆餐饮饭店安装在1号楼2单元的油烟净化设
备未拆除。

1.举报件反映的“两个养鸡棚”，位于济阳县孙耿街道老杜村北，104国道西。实为一个养殖户建有两个养殖棚，业主为孙某某。该养
殖场距离村庄约60米，东、西、北三面均为农田，属于限养区，主要进行肉鸡养殖。2018年7月17日至8月23日养殖肉鸡6500只，不属于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8月24日养殖肉鸡全部售出后，至今未再养殖。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外售做农肥使用，未及时销售的粪便
露天堆放于养殖棚东南侧，现场存在异味。

2.举报件反映的济阳县孙耿街道小杜家村、卞家村和高官屯三个村相连的水沟为南一干渠，以上三个村庄均位于南一干渠南侧，经
全河段巡查，该河段无入河排污口，周边无排污企业。水渠内水质基本清澈，无杂物，水质无异味。9月4日，县环保局对小杜家村、卞家
村和高官屯村内水沟分别采取了水样进行检测,监测结果显示：小杜家村内水沟化学需氧量浓度为17mg/L、氨氮浓度为0.259mg/L;卞家村
内水沟化学需氧量浓度为35mg/L、氨氮浓度为0.183mg/L;高官屯村内水沟化学需氧量浓度为30mg/L、氨氮浓度为0.308mg/L，均符合《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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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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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县政府责成仁风镇政府、曲堤镇政府落实以下整改
措施：

1.仁风镇政府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年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29号）、《济阳县燃煤
小锅炉、低空排烟设施和“散乱污”企业巩固整治（取缔）
活动方案》（济阳县大气指挥办[2018]5号）要求，对济南
三丰肥料有限公司进行取缔。截止至9月6日中午12时
全部清理完毕。

仁风镇相关人员在2017年6月底对济南三丰肥料有
限公司的取缔中，未做到“两断三清”。县纪委对在2018
年 4月全县燃煤小锅炉、低空排烟设施和“散乱污”企业
巩固整治（取缔）活动中未按活动方案要求排查、监管不
到位的5名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

2.曲堤镇政府对山东美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济南
科沃肥业有限公司仓库内存放的生产设备和肥料进行清
离，消除违法生产隐患。截至 9月 4日晚 10时两家公司
按要求全部清理完毕。

9月5日，济阳县政府责成济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针
对泉城土菜馆、邻家小厨、三鲜特色馆 3 家餐饮饭店烟
道、油烟净化设备未拆除，整改不到位的行为分别下达
《行政处罚告知书》(济综执处告字 2018第 184号至 186
号)，拟分别对其作出予以关闭，并处以一万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决定。对整改到位的其他5家餐饮饭店作出不予
处罚的行政决定。

至9月5日21时，泉城土菜馆、邻家小厨和三鲜特色
馆3家餐饮饭店已停止营业，北墙外的烟道已全部拆除，
安装在1号楼2单元门口的油烟净化设备已经拆除。

济阳县政府责成孙耿街道办事处、县畜牧兽医局即刻落
实整改措施：

1. 由孙耿街道办事处积极引导养殖户转产进行种
植，不再从事畜禽养殖，拆除养殖棚内的养鸡设施，将剩
余粪便清理干净。9月15日前清理到位。

2.由县畜牧兽医局对拆除清理工作进行督导，确保
按期清理到位，避免对周围村民生活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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